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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當司提反被石頭打死的時候，作見證的人把衣裳放在一個名叫掃羅的少

年人腳前，這掃羅也喜悅司提反被害。並且從那時起，教會大遭逼迫，掃羅

積極的迫害教會，將男女信徒都捉拿了，下在監裡。然而神絕對主權的恩典

卻臨到這位罪魁的身上，不但拯救他，並且還呼召他作神的僕人，差他去傳

福音，成為外邦人的使徒，一生向神盡忠。 
 

I. 掃羅的得救與蒙召(9:1-19a) 
1. 罪人中的罪魁(9:1-2) 

• v.1 的「仍然」將本段經文與 8:3 聯繫在一起，顯明掃羅對於教會

的殘害沒有隨時間而消逝。 

• 當信徒受逼迫而逃離耶路撒冷之後，掃羅並不以此為滿足，不論

他們逃到何處，他都要將他們追回，要將他們完全的根除。 

• 掃羅對於信徒的迫害，固然是一種宗教的狂熱，然而也是基於一

種為神忌邪的心。 
 

2. 復活的基督顯現(9:3-9) 

• 在聖經中，光或閃電是神向人顯現時一般常有的現象，是神啟示

的徵兆。在此是復活基督的榮耀。 

• 聲音也是神啟示的特徵(出 3:1-6; 啟 1:12)，在此是耶穌自己的聲

音。 

• 耶穌的話顯明祂與祂的跟隨者認同，逼迫他們就是逼迫耶穌。 

• 作者記載與保羅同行的人之體驗，其原因有二： 

1) 一方面更加有力的帶出這事件對掃羅的影響； 

2) 另方面以此表明這是一個客觀的經驗。 
 

3. 復活的基督差遣門徒亞拿尼亞去幫助掃羅(9:10-19a) 

• 主在異象中吩咐亞拿尼亞去訪問掃羅，並告訴他這掃羅正在禱

告，且在禱告中也看見異象。這有雙重異象的印證，表明是神在

掌管和引導這一切。 

• 主向亞拿尼亞說明掃羅的使命： 

1) 他是主所揀選的器皿，作神福音的使者； 

2) 他不僅是向以色列民，同時也要在外邦人及君王面前為耶穌作

見證； 

3) 他要為耶穌受許多苦難。 
 

• 亞拿尼亞稱掃羅為「弟兄」，表明接納他為信徒團體的一份子。 
 

4. 這是掃羅悔改信主的經歷，也是他蒙召作使徒的經歷。這

是基於神絕對的主權與恩典 
 

5. 當向外邦人的宣教工作即將開始時，神自己預備了工人。 
 

II.  掃羅悔改信主與蒙召後的基督徒生活(9:19b-30) 
1. 在大馬色開始新的基督徒生活 

• 加入信徒的團體，與他們共處，與他們相交。 

• 立即在各會堂裡宣講耶穌，宣講的重心是「耶穌是神的兒子」，

並向大馬色的猶太人證明「耶穌是基督」。 

• 掃羅是靠聖靈的能力來宣講耶穌。 

• 掃羅為耶穌所做的見證，顯然引起猶太人的反對，而想要殺他。 

• 根據加拉太 1:15-24 的記載，「過了好些日子」可能是指掃羅信

主後，在大馬色短暫停留，就前往亞拉伯去，後又回到大馬色。 
 

2. 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生活 

• 想要加入信徒的團體，卻不被信任。 

•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領他去見使徒，才使使徒們接納他。 

• 奉主的名「放膽」傳道，並與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辯論。 

• 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也反對他，想要殺他。 
 

3. 掃羅的基督徒生活是他真正悔改信主與蒙召的明證 
 

III. 當時教會的狀況 (9:31) 
1. 當時教會已經遍佈整個巴勒斯坦地區 

2. 當時教會享有五方面的特質： 
 
 

討論問題： 
(1)請分享你個人得救時有何外在與內在的經歷幫助你真正悔改相信耶穌。 
(2)你信主後，有何生活上的明證，證明你真正是耶穌的門徒？ 
(3)請省察你個人或教會如何為耶穌作見證。 


